
 

 

 
二零一零年五月二十七日  

資料文件  
 

立法會工商事務委員會  
 

《內地與香港關於建立更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》  
 

 
引言  
  
 本文件旨在告知議員，特區政府與中央人民政府在《內地與

香 港 關 於 建 立 更 緊 密 經 貿 關 係 的 安 排 》 (《 安 排 》 )下 ， 進 一 步 加 強

兩地經貿合作和交流的最新情況。  
 
 
背景  
 
2 .  內地與香港在二零零三年六月二十九日簽訂《安排》的主體

部分，並於二零零三年九月二十九日簽署六份附件。其後雙方根據

《安排》第三條，通過不斷擴大相互之間的市場開放措施，增加和

充實《安排》的內容，先 後於二零零四年十月二十七日、二零零五

年十月十八日、二零零六年六月二十七日、二零零七年六月二十九

日，二零零八年七月二十九日及二零零九年五月九日簽訂六份《安

排》補充協議。  
 
 

《〈安排〉補充協議七》  
 
3 .  在過去數月，中央人民政府與特區政府，再次就內地在服務

貿易領域對香港擴大開放及促進貿易投資便利化展開磋商。經過多

次討論，雙方於二零一零年五月二十七日在香港簽署《〈安排〉補

充協議七》。  
 
4 .  《〈安排〉補充協議七》涵蓋 19 個 領域，共有 35 項 市 場 開

放和貿易投資便利化措施，包括涉及 14 個 服 務 領 域 的 27 項 開 放 措

施，其中八項屬「先行先試」措施。  
 
5 .   協 議 文 本 可 參 閱 工 業 貿 易 署 有 關 《 安 排 》 的 網 頁

[ h t t p : / / w w w . t i d . g o v . h k / t c _ c h i / c e p a / l e g a l t e x t / c e p a _ l e g a l t e x t . h t ml ]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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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文第 6 至 15 段 撮 述 《 〈 安 排 〉 補 充 協 議 七 》 的 主 要 內 容 。  
 
進 一 步 開 放 服 務 貿 易  
 
6 .   在《〈安排〉補充協議七》下，內地 14 個服務領域的市場

准入條件會作進一步放寬，這些領域包括建築、醫療、技術檢驗分

析與貨物檢驗、專業設計、視聽、分銷、銀行、證券、社會服務、

旅遊、文娛、航空運輸、專業技術人員資格考試和個體工商戶。當

中「技術檢驗分析與貨物檢驗」及「專 業 設 計 」是 新 增 的 服 務 領 域 。

換句話說，在《安排》下的服務貿易開放將會由 42 個領域增至 44
個。  
 
7 .   在《〈安排〉補充協議七》中的主要市場開放措施撮述如下： 
  

A.  醫療  —  允許香港服務提供者在上海市、重慶市、廣東

省、福建省、海南省以獨資形式設立醫院，及在廣東省

設立獨資、合資、合作療養院；對香港服務提供者在廣

東 省 設 立 合 資 、 合 作 醫 院 的 投 資 總 額 不 作 要 求 ;在 上 海

市、重慶市、廣東省、福建省、海南省設立的合資、合

作醫院的內地與香港雙方的投資比例不作限制。又允許

12 類 香 港 法 定 註 冊 醫 療 衛 生 專 業 人 員 (醫 生 、 中 醫 、 牙

醫、藥 劑 師、護 士、助 產 士、醫 務 化 驗 師、職 業 治 療 師 、

視光師、放射技師、物理治療師和脊醫 )到內地短期執業。 
 

B .  旅 遊  —  允 許 在 北 京 市 和 上 海 市 設 立 的 香 港 獨 資 或 合

資旅行社，申請試點經營北京市和上海市戶籍居民前往

香港、澳門的團隊旅遊業務。  
 

C .  銀 行  —  香 港 銀 行 在 內 地 設 立 代 表 處 一 年 以 上 (以 往 須

兩 年 以 上 ) 便 可 申 請 設 立 外 商 獨 資 銀 行 或 外 國 銀 行 分

行。香港銀行的內地營業性機構在內地開業兩年以上，

且 提 出 申 請 前 一 年 有 盈 利 (以 往 須 提 出 申 請 前 兩 年 連 續

盈利 )，可申請經營人民幣業務。香港銀行在內地設立的

外資銀行營業性機構可建立小企業金融服務專營機構。  
 

D .  證 券  —  深 化 內 地 與 香 港 金 融 服 務 及 產 品 開 發 的 合

作，適時在內地推出港股組合 ETF（ 交 易 型 開 放 式 指 數

基金）。  
 

E .  建 築  —  允 許 取 得 內 地 一 級 註 冊 建 築 師 或 一 級 註 冊 結

構工程師資格的香港專業人士作為合夥人，按相應資質

標準要求在內地設立建築工程設計事務所；並對有關合

夥企業中香港與內地合夥人數量比例、出資比例、香港

合夥人在內地居留時間不設限制。又允許通過互認取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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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地一級註冊建築師資格及內地一級註冊結構工程師資

格的香港專業人士在廣東註冊執業。  
 

 
F .  航 空 運 輸  —  允 許 香 港 服 務 提 供 者 在 內 地 設 立 的 獨

資、合資、合作航空運輸銷售代理企業銷售國內航線的

機票。又允許香港服務提供者以獨資或擁有控制性股權

形式，在內地經營航空器維修和保養業務。  
 
G.  分 銷  —  允 許 香 港 服 務 提 供 者 在 內 地 設 立 的 分 銷 企 業

銷售香港出版的圖書。  
 

H. 技 術 檢 驗 分 析 與 貨 物 檢 驗  —  在 中 國 強 制 性 產 品 認 證

制 度 （ C C C） 領 域 ， 允 許 經 香 港 特 區 政 府 認 可 機 構 （ 香

港 認 可 處 ） 認 可 的 具 備 中 國 強 制 性 產 品 認 證 制 度 相 關 產

品 檢 測 能 力 的 香 港 檢 測 機 構 ， 以 香 港 本 地 加 工 的 （ 即 產

品 加 工 場 所 在 香 港 境 內 ） C C C 目 錄 內 的 部 分 產 品 為 試

點，與內地指定機構開展合作，承擔 CCC認 證 檢 測 任 務 。 
 

I .  視聽  —  允許香港服務提供者在內地設立獨資、合資或

合作企業，從事音像製品製作業務。  
 

J .  專 業 設 計  —  允 許 香 港 服 務 提 供 者 以 獨 資 形 式 在 內 地

提供專業設計服務。  
 
8 .   除 了 惠 及 較 具 規 模 的 企 業 ，《〈安排〉補充協議七》也 包

括 惠 及 個 人 及 小 商 戶 的 措 施 ， 例 如 讓 註 冊 醫 療 衛 生 專 業 人 員 到

內 地 短 期 執 業 ； 允 許 香 港 永 久 性 居 民 參 加 內 地 土 地 估 價 師 資 格

考 試 ； 允 許 香 港 永 久 性 居 民 中 的 中 國 公 民 到 內 地 設 立 個 體 工 商

戶 提 供 婚 姻 、 漫 畫 圖 書 租 賃 、 寵 物 診 所 等 服 務 。  
 
9 .   《〈安排〉補充協議七》下的各項市場開放措施會由二零一

一年一月一日起實施。  
 
10 .   根據《安排》附件 4 第 五 條，凡屬《 安 排 》涵 蓋 的 服 務 領 域 ，

香 港 對 有 關 的 內 地 服 務 及 內 地 服 務 提 供 者 不 增 加 任 何 限 制 性 措

施。這項承諾也適用於《〈安排〉補充協議七》涉及的開放服務貿

易措施的領域。  
 
增 強 貿 易 投 資 便 利 化 領 域 合 作  
 
11 .   在增強貿易投資便利化方面，內地和香港在《〈安排〉補充

協議七》下，除加強檢測認證的合作外，還加入文化、環保、創新

科技產業合作，以及教育合作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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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 .   在文 化、環保 產 業 合 作 方 面，《〈 安 排 〉補 充 協 議 七 》主 要

透過雙方相關機構和業界加強交流、溝通，以及在考察、展會等方

面的合作，促進兩地產業共同發展。在創 新 科 技 產 業 合 作 範疇，雙

方亦同意逐步把香港科研機構和企業納入國家創新體系，鼓勵香港

科研人員和機構參與國家科技計劃；並加強兩地在高新技術研發和

應用、基礎科學研究等領域的交流與合作。  
 
13 .   在教 育 合 作 方 面，雙方同意加強兩地的交流與溝通及教育信

息的交流；加強在培訓、考察等方面的合作；支持內地教育機構與

香港高等院校在內地合作辦學，合作建設研究設施，培養本科或以

上高層次人才等。  
 
14 .   另外，在檢 測 和 認 證 合 作 方面，雙方同意加強主管機構的合

作，內地亦會協助香港檢測實驗所成為以國家為成員的認證檢測國

際多邊互認體系所接受的檢測實驗所。  
 
1 5 .   我們期望透過確立上述的合作機制，促進雙方在上述產業或

服務領域的長遠合作，共同拓展商機和發展的空間。  
 
總結  
 
16 .   計至《〈安排〉補充協議七》，雙方在服務貿易領域已公布

近 280 項 開 放 措 施 。  
 
17 .   《〈安排〉補充協議七》下的措施有助加快推動香港服務業

拓展內地市場，以及促進兩地服務業融合和專業交流。此外，大部

份措施涵蓋香港四大支柱行業及六項優勢產業，有助鞏固香港作為

國際金融、貿易、航運、物流、高增值服務中心的地位，更為兩地

共同發展教育、醫療、檢測和認證、環保、創新科技和文化產業奠

下基礎。  
 
18 .   自二零零八年以來，內地和香港共公布 41 項廣東省「先行

先 試 」 措 施 (包 括 《 〈 安 排 〉 補 充 協 議 七 》 內 的 有 關 措 施 )。 這 些 措

施為有關服務領域進一步開放起示範作用，對探討粵港兩地服務業

合作、融合有積極作用，並切實地回應了《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

展規劃綱要》提出加深粵港服務業合作的政策方向，以及《粵港合

作框架協議》推動建設現代服務業的發展定位。  
 
 

《安排》的經濟效益   

 
19 .   自二零零四年一月一日實施《安排》以來，特區政府一直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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切留意實施情況，包括收集有關《香港服務提供者證明書》、「個

人遊」計劃等數據進行統計分析，及評估其對香港經濟的影響。特

區政府剛就《安排》下開放服務貿易和「個人遊」計劃對香港經濟

的 影 響 完 成 最 新 的 評 估 。 調 查 報 告 (見 附 件 一 及 附 件 二 )顯 示 ， 在 二

零零七至零九年期間，開放服務貿易的措施以及「個人遊」計劃，

繼續為香港企業和整體經濟帶來裨益。  
 
20 .   在二零零四至零九年期間，設於香港的服務企業由於《安排》

從涉及內地業務而獲得的額外業務收益，累計約港幣 616 億元。二

零零七至零九年期間，香港服務提供者藉《安排》在內地設立的企

業，獲得累計約港幣 1 ,985 億元的業務收益。同期，設於香港的服

務企業由於《安排》亦獲得約港幣 551 億元的額外業務收益。  
 
21 .   「個人遊」計劃是於二零零三年最先在《安排》下推出的旅

遊合作措施，迄今已推展至 49 個內地城市。截至二零一零年三月

底，根據「個人遊」計劃訪港的內地旅客超過 4 ,900 萬人次。「個

人遊」旅客數目由二零零四年 426 萬 人 次，急 升 至 二 零 零 九 的 1 ,059
萬人次，平均每年增長高達 20%。受惠於二零零九年四月一日起深

圳戶籍居民可持「一簽多行」簽注訪港的措施，去年根據「個人遊」

計劃訪港的旅客共帶來港幣 264 億 元 的 額 外 消 費，較 二 零 零 八 年 增

加接近 40%。在二零零四至零九年期間，「 個人遊」訪港旅客共帶

來累計超過港幣 848 億元的額外消費。  
 
22 .   至二零零九年底，由於在《安排》下開放服務貿易措施和實

施「個人遊」計劃，在香港共創造 54 ,700 個職位，在內地創造的職

位則有 40 ,600 個。  
 
23 .   《安排》亦對吸引內地和外來投資起了正面作用。根據投資

推廣署的資料，在二零零九年由該署協助在香港開設或擴展業務的

265 家外地公司當中， 70 家公司 (或 2 6 % )表示《安排》是其考慮投

資的因素之一。此外，自內地於二零零四年八月簡化內地企業來港

投資的申請手續後，內地與香港之間的商務和投資進一步增加。根

據 國 家 商 務 部 的 資 料 ， 從 二 零 零 四 年 九 月 至 二 零 零 九 年 十 二 月 期

間，共有 2 ,602 家內地企業獲准來港投資，投資的總額超過 244 億

美元。  
 
24 .   我們要指出，隨着《安排》的深化落實，其經濟效益與整體

宏觀經濟環境的關係愈趨密切，愈來愈難把相關效益獨立抽離作量

化研究。另外，《安排》的落實年期越長，被訪者對《安排》成效

的印像有可能隨着時間而變得模糊，因此以意見調查來量化《安排》

對經濟影響的實際作用亦會隨時間過去而減低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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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眾諮詢  
 
25 .   特區政府與內地進行磋商前及在磋商期間，一直與工商及專

業團體保持聯繫，並把業界的意見適切地向內地反映。我們日後也

會繼續與有關各方保持溝通，以有效落實《〈安排〉補充協議七》

的措施。  
 
 
宣傳安排  
 
26 .   《〈安排〉補充協議七》的簽署儀式於二零一零年五月二十

七日舉行。相關政策局和部門在簽署儀式後隨即舉行了新聞簡報會

介紹新措施。我們亦會向相關貿易諮詢組織發出資料文件。此外，

工業貿易署設有專題網頁，為公眾提供《安排》的最新資料。  
 
 
 
工業貿易署  
二零一零年五月二十七日  



 

  

附 件 一  

二 零 一 零 年 《 內 地 與 香 港 關 於 建 立 更 緊 密 經 貿 關 係 的 安 排 》  

對 香 港 經 濟 的 影 響 的 最 新 評 估  

(服 務貿易 ) 

 

主 要 調 查 結 果  

(1)  在 二 零 零 七 至 零 九 年 期 間 ， 《 內 地 與 香 港 關 於 建 立 更 緊 密 經 貿 關

係 的 安 排 》 (以 下 簡 稱 “ 《 安 排 》 ＂ )為 所 涵 蓋 的 服 務 行 業 的 香 港

企 業 ， 合 共 帶 來 港 幣 551 億 元 的 累 計 業 務 收 益 ， 當 中 絕 大 部 份

（總額約為港幣 525 億元）涉及與內地相關的業務。據估計，在

二 零 零 四 至 零 九 年 期 間 ， 設 於 香 港 的 服 務 企 業 由 於 《 安 排 》 從 涉

及與內地相關的業務而獲得的額外業務收益，累計約港幣 616 億

元 。 截 至 二 零 零 九 年 底 ， 因 《 安 排 》 開 放 服 務 貿 易 措 施 而 在 香 港

創造的職位超過 4 400 個。  

(2)  截 至 二 零 零 九 年 底 ， 香 港 企 業 根 據 《 安 排 》 而 在 內 地 設 立 的 企 業

創 造 了 約 40 600 個 職 位 。 在 二 零 零 七 至 零 九 年 期 間 ， 這 些 內 地

企業因《安排》而獲得的業務收益累計約港幣 1,985 億元。  

(3)  在 曾 經 或 現 時 持 有 《 香 港 服 務 提 供 者 證 明 書 》 的 企 業 中 ， 約 有

48%表 示 已 根 據 《 安 排 》 在 內 地 設 立 企 業 。 按 服 務 行 業 進 一 步 分

析 ， 表 示 已 在 內 地 開 設 業 務 的 貨 物 運 輸 代 理 （ 下 稱 “ 貨 代 ＂ ） 、

人 才 中 介 ／ 職 業 介 紹 及 管 理 諮 詢 服 務 的 企 業 比 例 ， 比 整 體 服 務 行

業的平均比例為高 (超過 60%)。  

(4)  調 查 結 果 亦 顯 示 ， 越 來 越 多 香 港 企 業 藉 《 安 排 》 擴 展 它 們 在 內 地

與 服 務 相 關 的 業 務 至 廣 東 以 外 的 地 區 。 這 情 況 在 建 築 及 房 地 產 、

人才中介／職業介紹和旅遊等服務行業尤其明顯。  

(5)  過 去 三 年 ， 香 港 服 務 提 供 者 在 內 地 設 立 的 企 業 因 《 安 排 》 而 獲 得

的 累 計 業 務 收 益 ， 主 要 來 自 四 個 服 務 行 業 ， 包 括 貨 代 、 分 銷 、 廣

告 ／ 視 聽 ， 以 及 運 輸 及 物 流 。 這 些 服 務 行 業 亦 創 造 了 超 過 90%因

《安排》而產生的職位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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背 景  

(6)  在 這 次 最 新 評 估 中 ， 政 府 統 計 處 一 如 以 往 為 工 業 貿 易 署 進 行 問 卷

調 查 。 在 二 零 零 九 年 十 二 月 底 至 二 零 一 零 年 三 月 初 期 間 收 集 數

據 ， 從 而 就 《 安 排 》 對 相 關 服 務 行 業 的 香 港 企 業 的 影 響 作 出 概 括

評估。  

評 估 方 法  

(7)  根 據 工 業 貿 易 署 提 供 的 資 料 ， 截 至 二 零 零 九 年 九 月 三 十 日 ， 該 署

共簽發了 2 173 張《香港服務提供者證明書》（《證明書》）。

有 些 企 業 持 有 的 《 證 明 書 》 涉 及 超 過 一 個 《 安 排 》 所 涵 蓋 服 務 行

業。扣除這情況後，則有 1 208 間曾經或現時持有《證明書》的

企業（“持有者＂）。這次調查涵蓋所有持有者，以及 1 804 間

非 《 證 明 書 》 持 有 者 （ “ 非 持 有 者 ＂ ） 的 抽 樣 樣 本 。 這 次 調 查 的

樣本總數為 3 012 間企業。  

(8)  這次調查成功訪問了 2 509 間選定企業，整體回應率接近 90%。

受訪企業主要以電話方式接受訪問。  

(9)  截 至 二 零 一 零 年 二 月 ， 《 安 排 》 涵 蓋 42 個 服 務 行 業 ， 而 這 次 調

查 則 涵 蓋 其 中 38 個 ， 有 關 行 業 載 於 附 錄 。 這 次 調 查 所 蒐 集 的 數

據以二零零七至零九年為參考年份。  

 

主 要 調 查 結 果 的 分 析  

甲 . 香港 服 務 提 供 者 根 據 《 安 排 》 在 內 地 設 立 的 企 業  

(10)  《 安 排 》 自 二 零 零 三 年 公 布 以 來 ， 相 比 其 他 海 外 投 資 者 ， 香 港 不

同 服 務 行 業 的 服 務 提 供 者 獲 得 更 多 機 會 ， 可 以 盡 早 以 更 優 惠 的 待

遇 進 入 內 地 市 場 。 這 些 年 來 ， 已 有 不 少 企 業 是 根 據 《 安 排 》 而 在

內地設立的。  

(11)  在受訪的 1 208 間“持有者＂中，約有 48%表示已根據《安排》

在 內 地 設 立 企 業 。 其 中 ， 貨 代 、 人 才 中 介 ／ 職 業 介 紹 及 管 理 諮 詢

服 務 這 三 個 服 務 行 業 ， 更 有 超 過 60%的 企 業 表 示 已 根 據 《 安 排 》

在內地設立企業（表 1） 。  

表 1：  二 零 零 九 年 按 服 務 行 業 劃 分 已 根 據 《 安 排 》 在 內 地 設 立 企 業 的 香

港 服 務 提 供 者 的 百 分 率  

服 務 行 業  (%) 

貨 代  65.5% 

人 才 中 介 ／ 職 業 介 紹  62.0% 

管 理 諮 詢 服 務  69.7% 

3 8 個 行 業 合 共  47.9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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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2)  廣東仍然是香港服務提供者設立企業的主要地點（表 2） 。  

表 2：  二 零 零 九 年 按 地 理 位 置 劃 分 已 根 據 《 安 排 》 在 內 地 設 立 企 業 的 香

港 服 務 提 供 者 的 百 分 率  

只 在 廣 東 省  34.2% 

只 在 廣 東 省 以 外  38.5% 

兩 者 都 有  27.3% 

(13)  可 以 理 解 ， 中 國 不 同 省 份 發 展 迅 速 ， 為 香 港 企 業 提 供 前 所 未 有 的

機 會 ， 在 內 地 擴 展 業 務 。 按 服 務 行 業 分 析 ， 絕 大 多 數 的 建 築 及 房

地 產 、 人 才 中 介 ／ 職 業 介 紹 及 旅 遊 企 業 都 選 擇 在 廣 東 以 外 的 地 區

設立與《安排》有關的企業（表 3）。  

表 3：  二 零 零 九 年 按 地 理 位 置 及 選 定 服 務 行 業 劃 分 根 據 《 安 排 》 在 內 地

設 立 企 業 的 香 港 服 務 提 供 者 的 百 分 率  

服 務 行 業  建 築 及 房 地 產  
人 才 中 介 ／  

職 業 介 紹  
旅 遊  

只 在 廣 東 省  37.5% 12.9% 12.5% 

只 在 廣 東 省 以 外  50.0% 74.2% 62.5% 

兩 者 都 有  12.5% 12.9% 25.0% 

甲 .1 因 《 安 排 》 而 獲 得 的 業 務 收 益  

(14)  由 二 零 零 七 至 零 九 年 ， 香 港 服 務 提 供 者 在 內 地 設 立 企 業 ， 因 《 安

排》而獲得港幣 1,985 億元的累計業務收益（表 4）。  

表 4：  香 港 服 務 提 供 者 在 內 地 設 立 企 業 因 《 安 排 》 而 獲 得 的 累 計 業 務 收

益  

年 份  金 額 (百 萬 港 元 ) 

2007 54 014 

2008 75 653 

2009 68 785 

累 計 總 額 （2007－2009） 198 452 

(15)  在 這 些 業 務 收 益 中 ， 有 接 近 98%來 自 四 個 服 務 行 業 ， 即 貨 代 、 分

銷 、 廣 告 ／ 視 聽 ， 以 及 航 空 運 輸 ／ 鐵 路 運 輸 ／ 運 輸 及 物 流 （ 以 下

統 稱 為 “ 運 輸 及 物 流 ＂ ） （ 表 5） ， 顯 示 在 這 些 服 務 行 業 ， 《 安

排》的直接效益較明顯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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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5：  按 選 定 服 務 行 業 劃 分 香 港 服 務 提 供 者 在 內 地 設 立 企 業 因 《 安 排 》

而 獲 得 的 累 計 業 務 收 益 (二 零 零 七 至 零 九 年 ) 

服 務 行 業  金 額 (百 萬 港 元 ) 佔 總 額 的 百 分 比  

分 銷  88 029 44.4% 

貨 代 服 務  75 670 38.1% 

廣 告 ／ 視 聽  20 288 10.2% 

運 輸 及 物 流  10 084 5.1% 

3 8 個 服 務 行 業 合 共  198 452 100% 

(16)  二 零 零 九 年 香 港 服 務 提 供 者 在 內 地 設 立 的 企 業 因 《 安 排 》 而 獲 得

的業務收益明顯下跌 9%（ 見 表 4）。這主要受貨代與運輸及物流

業 的 表 現 拖 累 。 由 於 世 界 貿 易 在 環 球 金 融 危 機 爆 發 後 急 挫 ， 令 這

兩 個 行 業 因 《 安 排 》 而 獲 得 的 業 務 收 益 亦 分 別 下 跌 30%和 18%

（ 表 6） 。 不 過 ， 由 於 內 地 經 濟 自 二 零 零 九 年 第 二 季 起 迅 速 復

蘇 ， 業 務 較 偏 重 內 地 市 場 的 服 務 行 業 則 較 能 抵 禦 全 球 經 濟 放 緩 所

帶 來 的 衝 擊 。 舉 例 來 說 ， 在 廣 告 ／ 視 聽 及 分 銷 行 業 中 ， 因 《 安

排》而獲得的業務收益，在過去兩年便分別增加 25%及 5%。  

表 6: 按 選 定 服 務 行 業 劃 分 香 港 服 務 提 供 者 在 內 地 設 立 企 業 因 《 安 排 》

而 獲 得 的 業 務 收 益 （ 二 零 零 八 及 零 九 年 ）  

金 額 （ 百 萬 港 元 ）  
服 務 行 業  

2008 2009 
百 分 比 變 化  

貨 代  32 406 22 625 -30.2% 

運 輸 及 物 流  3 984 3 256 -18.3% 

廣 告 /視 聽  6 908 8 634 +25.0% 

分 銷  30 573 32 200 +5.3% 

(17)  整 體 而 言 ， 內 地 企 業 因 《 安 排 》 而 獲 得 的 業 務 收 益 當 中 ， 約 有

69%來自廣東以外地區（表 7） 。近年會計／銀行／保險／證券及

期 貨 （ 以 下 統 稱 為 “ 金 融 服 務 ＂ ） 、 運 輸 及 物 流 、 建 築 及 房 地

產 、 人 才 中 介 ／ 職 業 介 紹 ， 以 及 旅 遊 等 行 業 ， 來 自 廣 東 以 外 地 區

的業務收益的百分比均有明顯增幅。  

表 7: 香 港 服 務 提 供 者 在 內 地 設 立 企 業 因 《 安 排 》 而 獲 得 來 自 廣 東 地 區

以 外 的 業 務 收 益  (總 額 的 百 分 比 )  

服 務 行 業  2007 2009 

金 融 服 務  27.7% 55.6% 

運 輸 及 物 流  79.7% 84.7% 

建 築 及 房 地 產  90.5% 97.6% 

人 才 中 介 ／ 職 業 介 紹  87.2% 96.6% 

旅 遊  50.0% 84.6% 

3 8 個 服 務 行 業 合 共  69.5% 69.1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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甲 .2 因 《 安 排 》 創 造 的 就 業 機 會  

(18)  約 有 90%的 受 訪 企 業 表 示 ， 其 在 內 地 設 立 的 企 業 因 《 安 排 》 增 聘

人 手 。 其 餘 10%的 企 業 中 ， 大 多 數 都 認 為 ， 在 過 去 三 年 其 內 地 業

務所聘用的人手已經足夠，因此沒有必要為《安排》增聘人手。  

(19)  在 過 去 六 年 ， 內 地 企 業 因 《 安 排 》 而 增 聘 的 人 數 有 持 續 增 加 的 趨

勢 。 所 有 服 務 行 業 合 共 創 造 的 職 位 ， 由 二 零 零 七 年 約 31 300

個，升至二零零九年年底約 40 600 個（表 8） 。  

表 8： 在 內 地 設 立 的 企 業 因 《 安 排 》 而 聘 用 的 人 員 數 目  

年 份  人 數  

2004 2 842 

2005 9 414 

2006 16 696 

2007 31 316 

2008 37 688 

2009 40 558 

(20)在 這 些 職 位 中 （ 表 9） ， 約 有 93%分 佈 於 貨 代 、 分 銷 、 運 輸 及 物

流和廣告／視聽服務行業。  

表 9：  按 選 定 服 務 行 業 劃 分 在 內 地 成 立 的 企 業 因 《 安 排 》 而 聘 用 的 人 員

數 目 （ 截 至 二 零 零 九 年 年 底 ）  

服 務 行 業  人 數  佔 總 數 的 百 分 比  

貨 代  19 540 48.2% 

分 銷  8 137 20.1% 

廣 告 ／ 視 聽  7 981 19.7% 

運 輸 及 物 流  1 818 4.5% 

3 8 個 服 務 行 業 合 共  40 558 100% 

(21)  此 外 ， 部 份 服 務 行 業 因 《 安 排 》 而 在 廣 東 省 聘 用 的 人 員 數 目 所 佔

的比率正在減少（表 10），這與按地理位置劃分由《安排》所引

動 的 業 務 收 益 比 率 一 致 （ 見 表 7） 。 不 過 ， 整 體 而 言 ， 在 廣 東 省

聘 用 的 人 員 數 目 所 佔 比 率 仍 由 二 零 零 七 年 的 27%輕 微 上 升 至 二 零

零 九 年 的 30%， 主 要 受 到 廣 告 ／ 視 聽 、 分 銷 及 貨 代 的 有 關 比 率 增

加所帶動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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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10：  按 選 定 服 務 行 業 劃 分 因 《 安 排 》 而 在 廣 東 省 聘 用 的 人 員 數 目 所 佔

的 百 分 比  

服 務 行 業  2007 2009 

廣 東 省 所 佔 的 比 例 逐 步 下 降 的 服 務 行 業  

 金 融 服 務  60.0% 16.7% 

 運 輸 及 物 流  58.5% 47.3% 

 建 築 及 房 地 產  5.0% 1.9% 

 人 才 中 介 ／ 職 業 介 紹  16.6% 8.4% 

 旅 遊  7.9% 7.5% 

廣 東 省 所 佔 的 比 例 逐 步 上 升 的 服 務 行 業  

 廣 告 ／ 視 聽  4.5% 11.4% 

 分 銷  43.2% 46.7% 

 貨 代  27.0% 31.7% 

3 8 個 服 務 行 業 合 共  26.9% 29.8% 

 

乙 . 設於 香 港 的 服 務 企 業  

乙 .1 因 《 安 排 》 而 獲 得 的 業 務 收 益  

(22)  整 體 而 言 ， 在 二 零 零 七 至 零 九 年 期 間 ， 設 於 香 港 的 服 務 企 業 因

《安排》而獲得的累計業務收益達港幣 551 億元（表 11） 。這些

業 務 收 益 絕 大 部 份 涉 及 與 內 地 相 關 的 業 務 。 然 而 ， 隨 着 香 港 整 體

經 濟 在 二 零 零 九 年 初 期 受 到 重 創 ， 這 些 香 港 企 業 因 《 安 排 》 而 獲

得的業務收益亦錄得顯著跌幅，由二零零八年的港幣 204 億元跌

至 二 零 零 九 年 的 港 幣 155 億 元 ， 跌 幅 約 為 24%。  

表 11：  設 於 香 港 的 服 務 企 業 因 《 安 排 》 而 獲 得 的 業 務 收 益 及 當 中 涉 及 與 內

地 相 關 的 業 務 的 百 分 比  

年 份  
金 額  

(百 萬 港 元 ) 

涉 及 與 內 地 相 關 的 業 務 的

百 分 比  

2007  1 9 1 57  9 5.5 %  

2 008  2 0 4 08  9 5.7 %  

2 009  1 5 4 95  9 4.8 %  

累 計 總 和  55 06 0  9 5. 4%  

(23)  在 二 零 零 七 至 零 九 年 期 間 ， 四 個 服 務 行 業 包 括 分 銷 、 運 輸 及 物

流 、 建 築 及 房 地 產 和 貨 代 ， 合 共 佔 所 有 服 務 行 業 因 《 安 排 》 而 獲

得的累計業務收益總額 95%以上（表 12）。  



-  7  -  
 

表 12：  二 零 零 七 至 零 九 年 期 間 按 選 定 服 務 行 業 劃 分 設 於 香 港 的 服 務 企 業

因 《 安 排 》 而 獲 得 的 累 計 業 務 收 益  

服 務 行 業  金 額 (百 萬 港 元 ) 佔 總 額 的 百 分 比  

分 銷  45 784 83.2% 

運 輸 及 物 流  3 003 5.5% 

貨 代  1 879 3.4% 

建 築 及 房 地 產  1 765 3.2% 

3 8 個 服 務 行 業 合 共  55 060 100% 

(24)  在 二 零 零 四 至 零 九 年 間 ， 所 有 調 查 中 涵 蓋 的 服 務 行 業 因 《 安 排 》

而從涉及與內地相關的業務而獲得的累計業務收益達港幣 616 億

元（表 13） 。  

表 13：  設 於 香 港 的 服 務 企 業 因 《 安 排 》 而 從 涉 及 與 內 地 相 關 的 業 務 而 獲

得 的 業 務 收 益  

年 份  金 額 (百 萬 港 元 ) 

2004 1 582 

2005 3 323 

2006 4 178 

2007 18 288 

2008 19 529 

2009 14 689 

累 計 總 數 (2007-2009)  52 506 

累 計 總 數 (2004-2009)  61 589 

乙 .2 《 安 排 》 帶 來 的 就 業 機 會  

(25)  截 至 二 零 零 九 年 年 底 ， 香 港 企 業 因 《 安 排 》 而 聘 用 的 人 員 數 目 超

過 4 400 人（表 14） ，其中約有 93%受聘於分銷服務行業。  

表 14：  設 於 香 港 的 服 務 企 業 因 《 安 排 》 而 聘 用 的 人 員 數 目  

年 份  總 數  

2004 1 415 

2005 4 295 

2006 5 877 

2007 3 884 

2008 4 417 

2009 4 42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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丙 . 《安 排 》 的 質 量 評 估 及 研 究 局 限  

(26)  受 訪 企 業 一 般 都 認 為 ， 《 安 排 》 所 帶 來 的 效 益 主 要 是 在 方 便 營 商

及 擴 大 業 務 範 圍 兩 方 面 。 受 訪 企 業 指 出 的 首 三 個 最 大 效 益 ， 撮 述

於表 15。  

表 15：  《 安 排 》 帶 來 的 效 益  —  受 訪 企 業 所 指 出 的 首 三 個 最 大 效 益  

帶 來 的 效 益  持 有 者  非 持 有 者  

減 少 持 股 限 制    

降 低 投 資 金 額 或 營 業 額 要 求    

簡 化 ／ 加 快 審 批 程 序    

放 寬 服 務 範 圍 的 限 制    

取 消 地 域 的 限 制    

(27)  至 於 《 安 排 》 的 可 量 化 效 益 ， 是 按 業 務 收 益 和 就 業 機 會 來 衡 量

的 ， 這 些 可 量 化 效 益 往 往 與 宏 觀 經 濟 環 境 和 經 濟 周 期 的 轉 變 有 密

切關係。  

(28)  《 安 排 》 已 實 施 超 過 六 年 。 受 訪 企 業 就 《 安 排 》 對 它 們 的 營 運 所

帶 來 的 效 益 的 相 關 記 憶 ， 很 可 能 隨 時 間 過 去 而 減 退 。 在 進 行 統 計

調 查 的 過 程 中 ， 受 訪 企 業 往 往 有 困 難 將 業 務 收 益 及 聘 用 的 人 員 和

《 安 排 》 的 影 響 聯 繫 。 在 《 安 排 》 已 成 為 其 業 務 架 構 的 一 部 分

後 ， 《 安 排 》 所 造 成 的 影 響 與 其 他 宏 觀 及 微 觀 因 素 會 越 來 越 緊 密

結合，其所帶來的影響會越來越難區別。  

 

經濟分析及方便營商處  

財政司司長辦公室  

二零一零年五月  



 

  

 

附 錄  

二 零 零 九 至 一 零 年 度 《 安 排 》 統 計 調 查 所 涵 蓋 的 服 務 行 業 # 

1. 會計  

2. 廣告  

3. 航空運輸  

4. 視聽  

5. 銀行  

6. 建築物清潔  

7. 計算機及其相關服務／信息技術
(1 ) 

8. 會議及展覽  

9. 文娛  

10. 分銷  

11. 環璄  

12. 貨代  

13. 保險  

14. 人才中介機構／職業介紹所
(2 ) 

15. 法律／商標代理／專利代理 (3 ) 

16. 管理諮詢／與管理諮詢相關的服務 (4 ) 

17. 市場調研  

18. 醫療及牙醫  

19. 攝影  

20. 印刷  

21. 公用事業  

22. 鐵路運輸 (不包括建造工程 ) 

23. 建築 ( 5 )  

24. 房地產 (5 ) 

25. 研究和開發  

26. 證券及期貨  

27. 社會服務 (向老年人和殘疾人士提供社會福利 ) 

28. 體育  

29. 倉儲  

30. 電訊  

31. 旅遊  

32. 筆譯和口譯  

33. 運輸 (包括道路貨運／客運及海運 )／物流 (6 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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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 ：  

(#) 《 安 排 》 合 共 涵 蓋 42 個 服 務 行 業 ， 其 中 四 個 不 包 括 在 這 次 調 查 中 ， 原 因 如 下 ：  

(i) “ 專 業 資 格 考 試 ＂ 橫 跨 多 個 行 業 ， 有 關 的 經 濟 影 響 難 以 按 個 別 行 業

分 析 。  

(ii) 至 於 “ 個 體 工 商 戶 ＂ ， 有 可 能 擁 有 商 舖 的 個 人 抽 樣 範 圍 不 易 找 到 。  

(iii ) 至 於 “ 與 採 礦 相 關 的 服 務 ＂ 和 “ 與 科 學 技 術 相 關 的 諮 詢 服 務 ＂ (涵

蓋 鐵 、 銅 、 錳 的 勘 探 和 勘 查 業 務 ， 範 圍 狹 窄 )， 有 關 服 務 行 業 所 涵

蓋 公 司 的 抽 樣 範 圍 不 易 找 到 。  

 

(1) “ 計 算 機 及 其 相 關 服 務 ＂ 和 “ 信 息 技 術 ＂ 當 作 單 一 個 服 務 行 業 類 別 。  

(2) “ 人 才 中 介 機 構 ＂ 和 “ 職 業 介 紹 機 構 ＂ 當 作 單 一 個 服 務 行 業 類 別 。  

(3) “ 法 律 ＂ 、 “ 商 標 代 理 ＂ 和 “ 專 利 代 理 ＂ 當 作 單 一 個 服 務 行 業 類 別 。  

(4) “ 管 理 諮 詢 ＂ 和 “ 與 管 理 諮 詢 相 關 的 服 務 ＂ 當 作 單 一 個 服 務 行 業 類 別 。  

(5) “ 房 地 產 及 建 築 ＂ 是 單 一 個 服 務 行 業 。  

(6) “ 運 輸 (包 括 道 路 貨 運 ／ 客 運 及 海 運 )＂ 和 “ 物 流 ＂ 當 作 單 一 個 服 務 行 業 類 別 。  



附 件 二  

 

二 零 一 零 年 《 內 地 與 香 港 關 於 建 立 更 緊 密 經 貿 關 係 的 安 排 》  

對 香 港 經 濟 的 影 響 的 最 新 評 估  

（ “ 個 人 遊 ＂ 計 劃 ）  

 

背 景  

 

(1) 香 港 旅 遊 發 展 局 (旅 發 局 )為 了 評 估 在 《 內 地 與 香 港 關 於 建 立 更 緊

密 經 貿 關 係 的 安 排 》 (以 下 簡 稱 “ 《 安 排 》 ＂ )下 推 行 的 “ 個 人

遊 ＂ 計 劃 對 香 港 經 濟 的 影 響 ， 在 二 零 零 九 年 十 一 月 中 至 十 二 月 中

進 行 了 一 項 專 題 調 查 ， 以 隨 機 抽 樣 形 式 對 部 份 “ 個 人 遊 ＂ 旅 客 進

行 面 對 面 形 式 的 訪 問 。 這 項 調 查 嘗 試 評 估 在 “ 個 人 遊 ＂ 計 劃 下 為

方 便 內 地 旅 客 來 港 而 推 行 的 各 項 更 便 利 及 靈 活 措 施 的 影 響 ， 並 識

別 該 等 措 施 對 “ 個 人 遊 ＂ 旅 客 的 旅 遊 習 慣 造 成 的 改 變 。 根 據 是 次

調 查 結 果 及 對 過 往 的 “ 個 人 遊 ＂ 旅 客 數 據 進 行 分 析 ， 以 評 估 “ 個

人遊＂計劃對經濟的影響。  

 

評 估 方 法  

 

(2) 自 二 零 零 三 年 七 月 推 出 “ 個 人 遊 ＂ 計 劃 以 來 ， 我 們 一 直 都 有 定 期

監 察 和 分 析 “ 個 人 遊 ＂ 額 外 旅 客 的 趨 勢 (即 內 地 旅 客 由 於 “ 個 人

遊 ＂ 計 劃 的 便 利 和 彈 性 而 增 加 訪 港 的 次 數 )。 過 去 六 年 “ 個 人

遊＂額外旅客的估計數字，撮錄於表 1。  

 

(3)  自 二 零 零 九 年 四 月 起 ， 內 地 政 府 為 合 資 格 深 圳 永 久 居 民 引 入 一 年

期 多 次 入 境 簽 注 安 排 (“ 多 次 入 境 許 可 證 ＂ )， 令 他 們 來 港 旅 遊

更 方 便 。 新 的 簽 證 安 排 鼓 勵 自 由 行 旅 客 增 加 來 港 旅 遊 的 次 數 ，

為 訪 港 旅 遊 業 的 增 長 注 入 了 新 動 力 。 在 二 零 零 九 年 四 月 一 日 至

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期 間 ， 持 多 次 入 境 許 可 證 訪 港 的 旅 客 有

1 472 208 人 次 ， 佔 訪 港 內 地 旅 客 總 人 次 的 8.2%。 過 夜 的 深 圳

旅 客 人 次 佔 過 夜 的 內 地 旅 客 總 人 次 的 比 率 ， 由 二 零 零 四 年 的

12.7%增 至 二 零 零 九 年 的 15.8%。 在 入 境 不 過 夜 的 旅 客 人 次 方

面，深圳所佔比率亦由二零零四年的 46.4%，顯著增至二零零九

年的 54.3%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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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1： 訪 港 內 地 旅 客 及 “ 個 人 遊 ＂ 額 外 旅 客 估 計 人 次  

 

 內 地 旅 客  

“ 個 人 遊 ＂  

額 外 旅 客  

“ 個 人 遊 ＂

額 外 旅 客  

佔 內 地 旅 客

的 比 率  

 (人 次 ) (人 次 ) (%)  

2 00 4  12 245 862 2 513 524 (20.5) 

2 00 5  12 541 400 2 721 388 (21.7) 

2 00 6  13 591 342 3 272 029 (24.1) 

2 00 7  15 485 789 4 037 559 (26.1) 

2 00 8  16 862 003 4 761 297 (28.2) 

2 00 9*  (整 體 ) 17 956 731 6 074 523 (33.8) 

其 中 ：  持 多 次 入 境 許 可 證 的 旅 客  1 472 208 758 383  

 扣 除 持 多 次 入 境 許 可 證 的 旅 客 16 484 523 5 316 140  

 
註 ： (*) 旅 發 局 的 估 計 數 字 。  

 

(4) 如 計 及 持 多 次 入 境 許 可 證 的 影 響 ， 觀 察 所 得 的 “ 個 人 遊 ＂ 額 外 旅

客 人 次 佔 內 地 旅 客 總 人 次 的 比 率 ， 由 二 零 零 八 年 的 28.2%增 至 二

零 零 九 年 的 33.8%。 如 扣 除 持 多 次 入 境 許 可 證 的 額 外 訪 港 旅 客 人

次的影響，二零零九年這個比率則約為 32%。  

 

(5) 在 最 新 一 輪 “ 個 人 遊 ＂ 計 劃 影 響 評 估 中 ， 評 估 方 法 已 予 調 整 ， 以

便 分 別 評 估 深 圳 旅 客 和 廣 東 (深 圳 除 外 )旅 客 人 次 ， 以 及 廣 東 以 外

的 (非廣東 )內地旅客人次。  

 

(6) 根據表 2 按居住地劃分的“個人遊＂旅客的人均消費，以及表 3

“個人遊＂旅客人均消費模式評估，得出表 4 有關“個人遊＂額

外訪港旅客人次及其消費的估計數字。  

 

 
表 2： 二 零 零 九 年 按 居 住 地 劃 分 的 “ 個 人 遊 ＂ 旅 客 人 均 消 費 （ 港 元 ）  

 

 入 境 不 過 夜  過 夜  

深 圳  2 564 元  3 752 元 

廣 東 (整 體 ) 2 638 元  4 037 元 

非 廣 東  4 061 元* 11 637 元 

 
註 ： (*) 旅 發 局 根 據 少 量 抽 樣 數 目 估 計 的 數 字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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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3： “ 個 人 遊 ＂ 旅 客 人 均 消 費 及 消 費 模 式 （ 港 元 ）  

 

人 均 消 費  過 夜 旅 客   入 境 不 過 夜 旅 客  

2004 3 305 元  1 644 元 

2005 3 829 元  1 663 元 

2006 4 170 元  1 985 元 

2007 4 978 元  2 232 元 

2008 5 367 元  2 517 元 

2009 6 511 元  2 719 元 

2008 至 2009 年 度 增 減 率 (21.3%)  (8.0%) 

    

2 00 9 年 消 費 模 式 ( ^ )：  過 夜 旅 客   入 境 不 過 夜 旅 客  

酒 店 及 旅 舍 業  8.3%  0.2% 
飲 食 業  7.9%  2.7% 
零 售 業  77.8%  92.2% 
本 地 交 通  2.8%  2.9% 
其 他  3.3%  2.1% 

 

註 ： (^) 由 於 進 位 的 關 係 ， 數 字 總 和 未 必 等 於 100%。  

 

 

表 4： “ 個 人 遊 ＂ 額 外 旅 客 及 額 外 旅 客 消 費  

 

 

“ 個 人 遊 ＂ 額 外 旅 客

 “ 個 人 遊 ＂  

額 外 旅 客 消 費

 (百 萬 人 次 )  (百 萬 港 元 ) 

2004 2.51 (27.6%)  6 734 

2005 2.72 (36.1%)  6 644 

2006 3.27 (37.6%)  10 131 

2007 4.04 (40.3%)  16 067 

2008 4.76 (44.3%)  18 882 

2009 6.07 (47.7%)  26 366 

   其 中 ：   
    持 多 次 入 境 許 可 證 的 旅

客  
 2 193 

    扣 除 持 多 次 入 境 許 可 證
的 旅 客  

24 173 

 

註 ：  (  ) 入 境 不 過 夜 “ 個 人 遊 ＂ 旅 客 所 佔 的 百 分 率 。  

 (*) 包 括 跨 境 交 通 的 消 費 。  

 

估 計 對 增 值 額 及 就 業 機 會 的 影 響  
 

(7)  “ 個 人 遊 ＂ 計 劃 在 增 值 額 及 就 業 機 會 方 面 對 香 港 經 濟 的 影 響 ， 是

根 據 估 計 的 額 外 消 費 和 按 相 關 的 本 地 生 產 總 值 的 增 值 因 子 推 算 。 撮

要如下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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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5： “ 個 人 遊 ＂ 計 劃 對 選 定 行 業 的 影 響 * 

 

 整 體 經 濟  

其 中  
酒 店 及  

旅 舍 業 + 零 售 業 + 飲 食 業  

其 他  

個 人 服 務

跨 境 旅

客 服 務 +

額 外 消 費   (百 萬 港 元 )

2004 6 734 413 4 736 900 431 254 

2005 6 644 138 5 374 667 264 201 

2006 10 131 510 7 938 776 503 404 

2007 16 067 1 014 12 400 1,136 892 624 

2008 18 882 1 082 15 071 1,077 823 829 

2009 26 366 1 409 21 458 1 566 1 473 459 

其 中 @：  
 持 多 次 入 境 許 可 證 的 旅 客  2 193 62 1 898 96 116 21 
 扣 除 持 多 次 入 境 許 可 證 的

旅 客  24 173 1,347 19 560 1 470 1 357 438 
增 值 額 ^ (百 萬 港 元 )

2004 4 714 246 727 329 222 80 

2005 4 651 85 833 241 140 60 

2006 7 092 293 1 155 275 266 133 

2007 9 801 595 1 850 404 466 191 

2008 11 518 635 2 249 382 430 254 

2009 16 136 877 3 512 581 695 123 

其 中 @：  
 持 多 次 入 境 許 可 證 的 旅 客  1 342 39 311 36 55 6 
 扣 除 持 多 次 入 境 許 可 證 的

旅 客  14 794 838 3 201 546 640 117 
就 業 機 會 ^ (聘 用 人 數 )

2004 19 158 790 6 306 3 141 870 74 

2005 17 815 213 6 779 2 204 500 51 

2006 28 020 1 000 10 674 2 643 990 130 

2007 32 921 1 435 13 103 2 893 1 679 228 

2008 38 009 1 531 15 926 2 740 1 549 303 

2009 50 281 1 950 22 424 3 619 2 676 211 

其 中 @：  
 持 多 次 入 境 許 可 證 的 旅 客  4 183 86 1 984 221 211 6 
 扣 除 持 多 次 入 境 許 可 證 的

旅 客  46 098 1 864 20 440 3 397 2 465 204 

 

註 ：  (+) 這 些 是 第 一 輪 “ 個 人 遊 ＂ 計 劃 對 選 定 行 業 的 直 接 淨 增 值 額 。  

 (#) 其 他 個 人 服 務 包 括 旅 行 代 理 、 機 票 代 理 、 本 地 交 通 及 其 他 個 人 款 待 。  

 (*) 在 這 一 輪 評 估 中 ， “ 個 人 遊 ＂ 額 外 旅 客 消 費 是 按 居 住 地 劃 分 來 估 算

的 。 因 此 ， “ 個 人 遊 ＂ 計 劃 所 帶 來 的 直 接 增 值 額 ， 不 能 與 往 年 的 相 應

數 字 比 較 。  

 (^) 整 體 影 響 已 涵 蓋 對 經 濟 的 直 接 影 響 及 其 後 的 影 響 。 因 此 ， 對 不 同 行 業

的 直 接 影 響 的 總 和 少 於 對 整 體 經 濟 的 影 響 。  

 ( @ )  由 於 進 位 的 關 係 ， 持 多 次 入 境 許 可 證 及 扣 除 持 多 次 入 境 許 可 證 的 旅 客

數 字 加 起 來 ， 未 必 等 於 總 數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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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8) 總 括 來 說 ， 按 淨 額 計 算 ， “ 個 人 遊 ＂ 計 劃 (包 括 多 次 入 境 許 可 證

的 影 響 )在 二 零 零 九 年 為 香 港 經 濟 帶 來 達 161 億 元 的 增 值 額 ， 增

加 的 職 位 數 目 約 50 300 個 。 其 中 ， 持 多 次 入 境 許 可 證 額 外 旅 客

所帶來的增值額為 13 億元，而增加的職位數目則為 4 200 個。

整體影響已反映了直接影響及其後的影響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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